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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Pa-BM Holdings Limited
應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3）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17,899 292,621
收益成本 (265,207) (246,253)

毛利 52,692 46,368
政府補貼 – 2,130
其他收入及收益 2,621 307
營銷及分銷開支 (1,126) (12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3,384) (20,048)
財務成本 (1,746) (57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 29,057 28,060
所得稅開支 5 (4,847) (4,633)

期內溢利 24,210 23,42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243) (1,76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2,967 21,658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4.35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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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891 13,588

投資物業 8 4,176 4,434

商譽 601 601

按金 10 1,575 1,787

遞延稅項資產 139 139

18,382 20,549

流動資產
存貨 9,973 17,705

合約資產 9 82,748 113,40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250,855 220,664

可收回稅項 697 712

定期存款 – 10,125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9,669 114,818

463,942 477,427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9 66,817 55,5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2,986 122,239

租賃負債 4,470 5,489

應付稅項 5,885 1,608

銀行借款 12 20,000 45,867

210,158 2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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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253,784 246,7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2,166 267,26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059 3,410

遞延稅項負債 56 58

2,115 3,468

資產淨值 270,051 263,79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5,569 5,569

儲備 264,482 258,223

權益總額 270,051 26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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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6,000 33,942 7,437 933 199,053 247,365
期內溢利 – – – – 23,427 23,42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1,769) – (1,76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769) 23,427 21,658
      

與擁有人的交易：
有關二零二二年的 
末期股息（附註6） – – – – (9,000) (9,000)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000 33,942 7,437 (836) 213,480 260,023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5,569 23,829 7,437 (243) 227,200 263,792
期內溢利 – – – – 24,210 24,21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1,243) – (1,24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243) 24,210 22,967

與擁有人的交易：
有關二零二三年的 
末期股息（附註6） – – – – (16,708) (16,708)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569 23,829 7,437 (1,486) 234,702 270,051

      

*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的該等權益賬總額指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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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2,102 (34,84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8） (1,641) (492)

提取定期存款 10,125 –

已收利息 1,238 106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9,722 (38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已付股息（附註6） (16,708) –

已付銀行借款的利息 (1,574) (468)

銀行借款的所得款項 190,000 40,000

償還銀行借款 (215,867) (902)

支付租賃負債之本金部分 (2,224) (2,456)

支付租賃負債之利息部分 (172) (108)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6,545) 36,0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5,279 83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4,818 105,40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428) 1,07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669 107,3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9,669 10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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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應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
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新界荃灣沙咀道6號嘉達環球中心27樓。

本集團（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i)提供結構工程工作；(ii)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
及(iii)買賣建材產品。

本公司母公司成穎投資有限公司（「成穎」）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公司。董事認為成穎亦為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
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此等中期財務報表已獲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並未包括所有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資料及披露，因此應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二三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而該財
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除投資物業按公平值計量外，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
元（「港元」）呈列，而港元為本公司及其主要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運用之計算方法與二零二三年財務報表所運用者一致，
惟按將會適用於預期全年總盈利之稅率估計所得稅以及採納附註2.1所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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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1 採納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下列於現行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並與本集團有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作業準則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之 

遞延稅項

自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
政策造成重大影響，亦無須作出追溯調整。

3. 分部資料及收益

(a) 以下為本集團各可呈報經營分部業務之概要：

結構工程工作－於該分部，本集團主要於香港作為分包商為公營及私營行業提供結構
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該分部於香港從事建材產品的供應及安裝服務。

買賣建材產品－該分部主要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除香港外）及海外從事
向第三方客戶銷售建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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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呈報分部之資料，包括可呈報分部收益、分部溢利、收益對賬及除所得稅
前溢利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
建材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 288,214 24,460 5,225 317,899
分部間銷售 – 38 75 113

288,214 24,498 5,300 318,012

抵銷分部間銷售 (113)

317,899

分部溢利 34,124 3,713 1,529 39,366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2,621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1,184)
－財務成本 (1,7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2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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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
建材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 264,761 25,560 2,300 292,621

分部間銷售 – 77 444 521

264,761 25,637 2,744 293,142

抵銷分部間銷售 (521)

292,621

分部溢利 36,375 5,108 1,279 42,762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2,437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6,563)

－財務成本 (576)

除所得稅前溢利 28,060

期內，由於可呈報分部自二零二三年財務報表以來並無重大變動，故並無呈列分部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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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下表中，客戶合約收益按就本期間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
理層提供的主要產品及服務線以及收益確認時間而分拆。

收益分拆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 買賣建材產品 總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 – – – – 5,225 2,300 5,225 2,300

隨著時間 288,214 264,761 24,460 25,560 – – 312,674 290,321

288,214 264,761 24,460 25,560 5,225 2,300 317,899 292,621

4.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以下各項之折舊：
使用權資產包括按以下分類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其他租賃自用的物業 2,210 2,276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852 784

3,062 3,06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31,669 22,569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894 721

32,563 2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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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717 4,633

－中國其他地區－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130 –

所得稅開支總額 4,847 4,633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5%）計算。

中國其他地區之企業所得稅乃就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5%）計算。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無）。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16,708,000港元已於二零二三年九月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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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4,210 23,427

股份數目（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56,930 600,000

由於本期間及上一期間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購置租賃物業裝修、電腦設備、廠
房及機器以及傢俬及裝置分別使用約200,000港元、898,000港元、514,000港元及29,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約33,000港元、205,000港元、無及39,000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概無出售其任何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質押其租賃土地及樓宇以擔保授予本集團的銀行借
款及銀行融資（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投資物業按公平值列賬。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值約為投資物業按公平
值約為4,176,000港元（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4,434,000港元），乃由董事參考地點及
狀況相若之物業的近期市價而釐定。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乃按第三級經常性公平值計量。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重新計量投資
物業並無產生公平值收益或虧損（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概無投資物
業已抵押予銀行以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及銀行融資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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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

(a) 合約資產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以下方面之合約資產：
－結構工程工作 83,529 112,664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 1,057 3,258

84,586 115,922

減：虧損撥備 (1,838) (2,519)

82,748 113,403

(b) 合約負債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以下方面之合約負債：
－結構工程工作 56,843 49,264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 9,974 4,940

－買賣建材產品 – 1,309

66,817 5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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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附註(a)） 124,255 97,150

減：虧損撥備 (2,099) (1,641)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122,156 95,509

應收保留金 125,300 104,270

減：虧損撥備 (3,440) (2,863)

應收保留金淨額（附註(b)） 121,860 101,407

其他應收款項 3,288 9,723

按金 2,255 2,326

預付款項 2,871 13,486

8,414 25,535

減：非流動部分－按金 (1,575) (1,787)

250,855 22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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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之總賬面值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7,413 41,661

31至60日 32,982 35,052

61至90日 13,437 1,167

超過90日 18,324 17,629

122,156 95,509

(b) 應收保留金

截至報告期末的應收保留金應根據客戶解除保留金的條款和條件並慮及整改工作的狀
況進行結算，具體如下：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一年內 9,749 5,425

一年後或超過一年後 112,111 95,982

121,860 101,407

根據董事之評估，由於有關結餘為來自具有長期業務關係的客戶之款項，且彼等之信
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故毋須就報告期末尚未償還之應收保留金淨額作出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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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信貸政策

就結構工程以及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而言，本集團一般會按月呈交中期支付之付款申
請。客戶一般會於呈交申請後一個月內發出中期支付證書，並於下一個月內結清付款。
就買賣建材產品而言，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按雙方協定的訂單金額百分比支付按金，
並向客戶交付產品後授出30天的信貸期。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53,756 68,950

應付票據 5,352 -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附註(a)） 59,108 68,950

應付保留金（附註(b)） 40,365 39,603

應計員工成本 6,800 9,52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6,713 4,164

112,986 122,239

附註：

(a)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劃分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2,509 43,131

31至60日 20,688 18,913

61至90日 4,281 803

超過90日 1,630 6,103

59,108 6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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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就向分包商解除保留金協定的條款和條件並慮及整改工作的狀況，報告期末的應
付保留金應按以下方式結算：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一年內 32,292 35,568

一年後或超過一年後 8,073 4,035

40,365 39,603

12. 銀行借款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應償還的銀行借款 20,000 45,867

銀行借款（包括貿易融資）按銀行最優惠利率或按銀行最優惠利率每年調整若干基點計息。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銀行融資獲授予的銀行借款的年利率為5.69%-7.40%（二
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2%-8.9%）。銀行借款受制於按要求償還的條款。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由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
作出擔保。

13. 股本

普通股 面值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0.01 2,000,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0.01 556,930,000 5,569



18

14. 擔保

本集團就以本集團若干建造合約之客戶為受益人發出的擔保保函提供擔保。本集團已無條
件及不可撤回地同意向銀行（作為保函發出人）就保函可能產生的索賠及虧損作出賠償。於
報告期末的該等擔保詳情如下：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客戶為受益人發出的擔保保函的總值 28,115 7,276

誠如董事所評估，由於本集團不太可能無法實現相關合約的履約要求，銀行應不會就擔保
合約之損失向本集團提出索償。因此，並無就本集團於擔保項下之責任作出撥備。

15. 訴訟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針對本集團的重大索賠待決法律案件。

16. 關聯方交易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與關聯方訂立以下交易：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於期內的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福利 6,755 3,600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8 18

6,773 3,618

17.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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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背景、近期發展及展望

應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i)於香港提
供結構工程工作，集中於設計及建築項目；(ii)於香港供應建材產品及該等產品的
安裝服務；及(iii)主要於香港進行建材產品買賣。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業務經營維持得相對平
穩，而且重點項目進度順利。其中，位於九龍城體育設施屋頂修繕工程的設計、
供應及固定項目取得良好進展，本期間收益增加逾28百萬港元，繼續為本集團最
大收益來源。此外，本集團成功就一接近完成的項目的若干變更工作的償還補償
進行協商，進而改善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利潤率。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手頭未完成合約價值約為1,022百萬港元，另外
於中期期末後授出的四個重點項目合約價值達146百萬港元。集團對本財政年度
餘下時間和近期前景持樂觀態度。

展望未來，明日大嶼願景及北部大都會發展計畫將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藍圖
的國家政府策略，並帶來大量建築活動，包括大廈結構及道路，其中包括政府於
二零二二年宣布的六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因此，我們預計未來數年本集團經營
的市場將有穩定的商機。

財務回顧

收益

本期間本集團的收益約為317.9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過往期間」）約292.6百萬港元，相當於增加約25.3百萬港元或8.6%。該增加乃位
於九龍城的體育設施項目進展順利所致。



20

收益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之收益成本主要包括材料及加工費用以及分包費用；收益成本的增幅乃主
要由於本期間確認的收益增加所致。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整體毛利率約為16.6%，
較過往期間約為15.8%取得進步，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成功就若干變更工作的補償
進行協商。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使用權資產的折舊開支以及其他法律及
專業費用。本期間本集團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約23.4百萬港元，較過往期間約20.0

百萬港元，相當於增加約17.0%，乃由於對董事及員工年終酌情花紅的提前撥備
所致。

財務成本

於本期間，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1.7百萬港元，較過往期間約0.6百萬港元，相當約
增加約183.0%乃由於利率上升所致。本期間的財務成本主要包括銀行借款利息及
使用權資產租賃的利息成本。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所得稅開支約為4.8百萬港元，較過往期間的約4.6百萬港元增
加約0.2百萬港元。由於過往期間有毋須繳稅的政府補貼約2.1百萬港元，本期間之
實際稅率為16.7%，較過往期間的16.5%為高。

本期間溢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溢利增加約0.8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毛利增加約9.3百萬港元
被本期間未有收取政府補貼（過往期間：約2.1百萬港元）及本期間行政及其它經營
開支增加約3.4百萬港元抵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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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463,942 477,427

流動負債 210,158 230,716

流動比率 2.2 2.1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透過其內部資源及銀行融資以撥支
其營運。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值約253.8百萬港元（二
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6.7百萬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19.7百萬港
元（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14.8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
日之流動比率為約2.2倍（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1倍）。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可動用銀行及其他融資總額約277.0百萬港
元（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5.0百萬港元）。

本公司之股本結構自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概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二三年九
月三十日，權益約為270.1百萬港元（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63.8百萬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債務總額與權益之比率計算得出。債務總額包括本集團的租賃
負債及銀行借款。權益指本集團之權益總額。

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9.8%（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20.8%），乃由於本集團用來至主要項目的收益所得款項以部份償還銀行借短期
貸款。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負債包括自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而產生的租賃負債和銀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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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風險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乃以港元、美元、英鎊、歐元及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之庫務政策乃於外幣風險之財務影響對本集團而言屬重大時管理其外幣風
險，並將密切監察其外匯狀況。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從事任何對沖活動。

本集團已就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故於本期間均維持穩健的流動
資金狀況。本集團藉持續進行信貸評估及評核其客戶之財務狀況，致力減低所面
臨的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以
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之流動資金結構能應付不時之資金需要。

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0.0百萬港元銀行借款（於二零二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45.9百萬港元），而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融資為無抵押（二
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已抵押按金（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重大投資
除於其附屬公司之投資外，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收購或出售任何附屬公司。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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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96名員工（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98名）。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員工薪金及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供款、醫療保險及其他員工福利）約為32.6

百萬港元。本集團主要根據各僱員之資格、相關經驗、職位及資歷釐定其僱員之
薪金。本集團根據各僱員之表現就加薪、酌情花紅及晉升進行年度審閱。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其僱員概無因勞資糾紛而遭遇任
何重大問題，亦無於招聘及挽留具經驗員工方面遭遇任何困難。本集團與其僱員
保持良好關係。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的事項。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股份」）、相關股
份及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之債權證中所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載
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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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董事 身份╱權益性質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韋日堅先生 公司權益 325,930,000 58.52%

實益擁有人 33,360,000 5.99%

共同持有之權益 34,410,000 6.18%

葉柏雄先生 公司權益 325,930,000 58.52%

實益擁有人 34,410,000 6.18%

共同持有之權益 33,360,000 5.99%

(b) 於相聯法團股份之權益

相聯法團名稱：
成穎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身份╱權益性質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股本

之百分比

韋日堅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332 43.97%

共同持有之權益 14,332 43.97%

葉柏雄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332 43.97%

共同持有之權益 14,332 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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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
東登記冊所示，除以上所披露有關董事之權益外，以下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之相關權益：

好倉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成穎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25,930,000 58.52%

林淑蘭女士 配偶權益 393,700,000 70.69%

胡玉珍女士 配偶權益 393,700,000 70.69%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的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另
行知會本公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除非以其
他方式取消或修訂外，購股權計劃將自其採納日期起計10年期間有效。於二零
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購股權計劃項下之尚未行使購股權。於本期間，本公司
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交易規定準則」）。

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於本期間至本公佈日期期間一直遵守交
易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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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控股股東於交易、安排及合約的權益
除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6所披露的關聯方交易外，於本期間內或本期間末，董事或
控股股東，或與董事或控股股東相關的實體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控
股公司簽訂之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於本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本公司將持續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
提升企業管治水平、遵守日益收緊的監管規定以及滿足股東及投資者與日俱增的
期望。為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
員會，並以書面方式訂明具體職權範圍。

競爭利益
於本期間內，概無本公司董事、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從事與本集團存在
競爭或可能存在競爭的業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由擁有上市規
則第3.10(2)條所要求之合適專業資格及經驗的黎碧芝女士出任主席。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認為該等資料符合適用
會計準則及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應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葉柏雄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葉柏雄先生（董事會主席）及韋日堅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黎碧芝女士、林志偉先生及楊傑明博士。

* 僅供識別


